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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鉴于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在液态金

属领域的技术需求及产业基础，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金属

所” 或“乙方”)开发的液态金属合金成分和制备技术具备产业化条件，为充分

发挥各自优势，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双方于 2015年 1月 28日签署了合

作协议，同意采用由公司以现金投入、中科院金属所以其拥有的专利技术投入，

合资成立“辽宁宜安液态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属于总经理权限范围，无需提

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公司与中科院金属所不存在任何关

联关系。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72号 

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促进科技发展。材料物理与化

学研究 材料学研究 材料加工工程研究 冶金物理化学研究 钢铁冶金研究 有色

金属冶金研究 凝聚态物理研究 电化学研究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研究 环境科学

研究 相关学历教育、博士后培养、专业培训与学术交流 《腐蚀科学与防护技术》



和《中国腐蚀与防护学报》出版 

法定代表人：杨锐 

开办资金：14285万元  

 

三、拟设立的合资公司基本情况（暂定） 

（一）名称：辽宁宜安液态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 

（四）住所：沈阳市东陵区创新路155-5号506室 

（五）经营范围：开展液态金属（非晶合金）制品及其设备相关的研发、生

产、技术推广、咨询服务；投资；贸易。 

合资公司上述情况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四、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方式、注册资本、出资方式及股本结构 

1、合作方式：合资公司由甲方、乙方合资组建。 

2、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万元。 

3、出资方式：甲方以现金方式出资，乙方以专利技术出资。 

4、合资公司股本结构：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甲方 1400 70% 现金 

乙方 600 30% 专利技术 

 

（二）生效条件 

以下条件均具备时，本合作协议对协议双方产生法律效力：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并盖章； 

2、本协议经甲方报其内部决策程序批准； 

3、本协议经乙方主管方审议批准。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非晶态合金的性能十分优异，成型方法和技术工艺十分先进，具有镁铝合金，

铝合金无法达到的强度和耐磨性，具有不锈钢，钛合金无法具备的成型能力，较

传统的金属材料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能够满足大尺寸、薄壁、复杂形状构件及产

品的制备，在消费电子产品、汽车制造、医疗器械和航空航天等领域具有极为广

阔的应用前景。 

随着消费电子产品、汽车制造、医疗器械和航空航天等产业的蓬勃发展和对

新材料、新技术的迫切需求必将为公司上述业务开展提供一片蓝海市场。 

为了更好地推动非晶合金技术的产业转化和推广应用，推动公司上述产业领

域的转型升级，提高非晶合金行业领域内产品科技含量及附加值，实现公司盈利

及可持续发展。 

（二）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拥有先进的新材料生产技术、成熟的生产工艺和完整的产业链，在新材

料方面取得了行业领先的核心技术。中科院金属所在新型合金材料及其复合材料

的制备与应用方面的研究达到国内外领先水平。公司与其合作，有利于发挥公司

自身优势和借助中科院金属所材料科学国家（联合）实验室的设备资源、技术资

源，将合资公司打造成为一个占据产业链上游、主导产业升级、引领产业方向的

科技型企业，形成非晶合金技术行业内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优势与产业规模，

提升公司在新材料领域的研发创新实力，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特此公告。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 年 1 月 29 日 

 

 

 




